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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 稿  
 

Bank robberies 
 
 
#(1) 吳 亮 星 議 員  （ 口 頭 答 覆 ）  
 

據 報 道 ， 在 今 年 1 至 9 月 發 生 的 銀 行 劫 案 有 20 宗 ， 較 去 年 同 期 增 加

53%。 就 此 ， 政 府 可 否 告 知 本 會 ：  
 
(a) 上 述 劫 案 涉 及 的 總 金 額 及 傷 亡 數 字 ；  
 
(b) 銀 行 劫 案 數 字 大 幅 上 升 的 原 因 ； 有 否 估 計 未 來 1 年 有 關 數 字 為

何 ； 及  
 
(c) 有 否 評 估 本 港 銀 行 就 防 範 劫 案 及 保 障 員 工 安 全 的 設 備 及 措 施 是

否 足 夠 ； 及 有 何 需 要 改 善 之 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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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Hon Margaret NG (Oral Reply) 
 

The recent trial of several residents of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in Guangzhou for kidnapping allegedly committed in Hong Kong has caused wide 
concern. With reference to Articles 18, 19, 22 and 39 of the Basic Law of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will the 
Government inform this Council what steps it has taken to ensure that: 

 
(a) these residents were tried in the right jurisdiction and given a fair and open 

trial; 
 
(b) crimes committed in Hong Kong will be tried only in Hong Kong; and 
 
(c) acts done in Hong Kong will not be the basis for criminal proceedings in 

mainland China? 
 
 
(2) 吳 靄 儀 議 員  （ 口 頭 答 覆 ）  
 

數 名 香 港 特 別 行 政 區 居 民 因 涉 嫌 在 香 港 進 行 綁 架 活 動，最 近 在 廣 州 接

受 審 訊 ， 此 事 引 起 廣 泛 關 注 。 鑑 於《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香 港 特 別 行 政 區

基 本 法 》第 十 八 、 十 九 、 二 十 二 及 三 十 九 條 ， 政 府 可 否 告 知 本 會 ， 已

採 取 何 種 行 動 ， 以 確 保 ：  
 

(a) 這 些 居 民 是 在 正 確 的 司 法 管 轄 區 內 接 受 審 訊 ， 並 且 獲 得 公 平 及

公 開 審 訊 ；  
 
(b) 在 香 港 所 犯 的 罪 行 ， 只 會 在 香 港 審 訊 ； 及  
 
(c) 在 香 港 的 行 為 不 會 受 到 中 國 內 地 刑 事 程 序 對 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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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 境 事 務 處 在 新 機 場 處 理 旅 客 的 時 間  
 
 
#(3) Hon Howard YOUNG (Oral Reply) 
 

In the light that the new airport at Chek Lap Kok has 30% more immigration counters 
than those at Kai Tak, will the Government inform this Council: 

 
(a) of the respective average waiting time and processing time in respect of 

immigration clearance at the new airport; and how these compare with those at 
Kai Tai Airport; and 

 
(b) whether the relevant authority has revised the target performance times for the 

processing of various travelling documents (including the Hong Kong Identity 
Card) by the immigration personnel at the new airport; if so, what are the 
details; if not, why not?  



初 稿  
 

香 港 人 權 狀 況  
 
 
#(4) Hon LEE Cheuk-yan (Oral reply) 
 

Regarding the human rights issue in Hong Kong, will the Administration inform this 
Council: 

 
(a) what activities it has planned to mark the 50th anniversary of the 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 on 10 December 1998; and 
 
(b) whether there are ordinances considered to be in breach of the Bill of Rights 

Ordinance; if yes, the specific timetable for introducing bills to this Council to 
amend these ordina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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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et and e-mail usage in Government Departments 
 
 
#(5) 單 仲 偕 議 員  （ 口 頭 答 覆 ）  
 

就 政 府 透 過 使 用 資 訊 科 技 提 高 工 作 效 率 事 宜 ， 政 府 可 否 告 知 本 會 ：  
 

(a) 現 時 有 多 少 名 公 務 員 獲 提 供 互 聯 網 服 務 戶 口 ， 以 便 他 們 透 過 互

聯 網 取 得 各 類 資 訊 ； 及 當 局 有 何 措 施 鼓 勵 公 務 員 更 多 使 用 互 聯

網 ；  
 
(b) 有 否 評 估 使 用 互 聯 網 電 子 郵 件 方 式 傳 送 文 件 是 否 較 人 手 派 遞 節

省 成 本 ； 若 果 該 方 式 可 節 省 成 本 ， 當 局 有 何 措 施 鼓 勵 其 使 用 ；

及  
 
(c) 有 否 計 劃 在 政 府 印 備 的 各 種 通 訊 錄 中 ， 及 在 政 府 各 部 門 的 互 聯

網 網 頁 內 加 上 公 務 員 的 互 聯 網 電 子 郵 件 地 址 ， 以 方 便 部 門 之 間

及 部 門 與 市 民 的 溝 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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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cancy rates of commercial premises of the Housing Authority 
 
 
#(6) 李 永 達 議 員  （ 口 頭 答 覆 ）  
 

政 府 是 否 知 悉 ：  
 

(a) 現 時 有 多 少 個 房 屋 委 員 會 （ 下 稱 “ 房 委 會 ＂ ） 轄 下 商 舖 從 未 成

功 租 出 ； 請 按 空 置 時 間 分 別 列 出 ；  
 
(b) 有 否 評 估 設 定 底 價 的 做 法 是 否 該 等 單 位 未 能 租 出 的 原 因 之 一 ；

若 是 ， 房 委 會 會 否 在 以 後 為 該 等 單 位 招 標 或 商 討 時 降 低 有 關 商

舖 的 底 價 直 至 成 功 租 出 ； 及  
 
(c) 房 委 會 有 否 計 劃 以 短 期 租 約 方 式 將 空 置 舖 位 租 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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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sistance for maltreated wives and their families 
 
 
#(7) 何 秀 蘭 議 員  （ 書 面 答 覆 ）  
 

現 時，受 到 配 偶 虐 待 的 婦 女 及 其 子 女 可 被 安 排 暫 時 入 住 庇 護 中 心。就

此 ， 政 府 可 否 告 知 本 會 ：  
 

(a) 過 去 3 年 ， 有 多 少 個 這 類 家 庭 符 合 體 恤 安 置 資 格 而 未 被 安 排 入

住 公 共 房 屋 ； 其 原 因 為 何 ； 及  
 
(b) 當 這 類 家 庭 被 安 排 遷 離 原 居 住 地 區 後 ， 當 局 協 助 其 在 學 成 員 轉

往 所 住 地 區 的 學 校 就 讀 平 均 需 時 多 久 ； 以 及 當 局 有 否 就 該 項 服

務 設 定 工 作 表 現 承 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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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ultancy work on the supply of water 
 
 
#(8) 陳 國 強 議 員  （ 書 面 答 覆 ）  
 

據 悉，水 務 署 計 劃 就 私 人 機 構 參 與 供 水 服 務 進 行 一 項 可 行 性 研 究。就

此 ， 政 府 可 否 告 知 本 會 ：  
 

(a) 進 行 該 項 研 究 的 原 因 為 何 ；  
 
(b) 研 究 的 範 圍 及 內 容 為 何 ；  
 
(c) 該 項 研 究 的 招 標 工 作 進 展 如 何 ； 及  
 
(d) 有 否 計 劃 設 立 督 導 委 員 會 監 督 研 究 進 展 ； 若 有 ， 該 委 員 會 的 成

員 為 何 ； 及 會 否 考 慮 加 入 員 工 代 表 或 立 法 會 議 員 作 為 委 員 會 成

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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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ight of buildings used solely for agricultural purposes 
 
 
#(9) 黃 容 根 議 員  （ 書 面 答 覆 ）  
 

據 悉 ， 最 近 一 些 在 農 地 上 用 作 飼 養 禽 畜 的 建 築 物（ 俗 稱 “ 農 舍 ＂ ）因

高 度 超 出 限 制 而 須 清 拆 ， 政 府 可 否 告 知 本 會 ：  
 

(a) 目 前 飼 養 禽 畜 的 農 舍 的 許 可 高 度 為 何 ；  
 
(b) 在 過 去 3 年 ， 有 多 少 名 農 民 因 其 農 舍 高 度 超 出 限 制 而 被 檢 控 ；

平 均 刑 罰 為 何 ； 及  
 
(c) 當 局 會 否 考 慮 因 應 目 前 土 地 短 缺 的 情 況 ， 放 寬 農 舍 的 高 度 限

制 ； 若 否 ， 原 因 為 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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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 care and residential services for the disabled persons 
 
 
#(10) 羅 致 光 議 員  （ 書 面 答 覆 ）  
 

政 府 在《 1998 年 施 政 報 告 》中 承 諾 在 1999/2000 年 度，為 殘 疾 人 士 增

設 超 過 400 個 日 間 護 理 和 住 宿 名 額 。 就 此 ， 政 府 可 否 告 知 本 會 ：  
 

(a) 按 服 務 類 型 劃 分 的 名 額 ；  
 
(b) 按 服 務 對 象 的 殘 疾 類 別 劃 分 的 名 額 ；  
 
(c) 落 實 該 項 承 諾 的 具 體 計 劃 ； 及  
 
(d) 該 400 個 名 額 是 否 已 包 括 當 局 於 1997 年 承 諾 但 尚 未 落 實 的 40

個 住 宿 名 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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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rors in contents of textbooks 
 
 
#(11) 陳 鑑 林 議 員  （ 書 面 答 覆 ）  
 

據 報 道，一 項 調 查 發 現 部 分 獲 教 育 署 列 入 適 用 書 目 表 的 小 學 常 識 科 教

科 書 出 現 多 處 錯 誤，其 中 包 括 對 政 府 架 構 的 錯 誤 描 述 及 資 料 過 時 等 情

況 。 就 此 ， 政 府 可 否 告 知 本 會 ：  
 

(a) 目 前 教 育 署 審 批 教 科 書 的 程 序 為 何 ；  
 
(b) 有 何 機 制 確 保 出 版 商 就 教 署 審 批 時 指 出 的 錯 誤 作 出 更 正 ； 及  
 
(c) 會 否 改 善 現 行 的 審 批 程 序 ， 例 如 就 資 料 經 常 須 予 更 新 的 科 目 ，

由 教 育 署 主 動 將 新 資 料 直 接 送 交 出 版 商 ， 以 確 保 教 科 書 內 容 的

準 確 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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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ter consumption before and after 
introduction of the sewage disposal charge 

 
 
#(12) 劉 皇 發 議 員  （ 書 面 答 覆 ）  
 

政 府 可 否 告 知 本 會，在 當 局 收 取 排 污 費 之 前 及 之 後 3 年，全 港 住 宅 用

戶 每 年 的 總 用 水 量 及 人 均 用 水 量 分 別 為 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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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gress on the use of Octopus 
 
 
#(13) 梁 耀 忠 議 員  （ 書 面 答 覆 ）  
 

政 府 是 否 知 悉 ：  
 

(a) 自 八 達 通 系 統 投 入 使 用 以 來 ， 因 收 費 器 故 障 而 導 致 乘 客 未 能 使

用 八 達 通 卡 的 事 故 有 多 少 宗 ；  
 
(b) 提 供 該 系 統 的 公 司 如 何 減 少 此 類 事 故 ； 及  
 
(c) 八 達 通 卡 的 損 壞 率 為 何 ； 損 壞 率 是 否 較 預 期 為 高 ； 若 是 ， 該 公

司 有 何 對 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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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ffic accidents related to taxis and coaches 
 
 
#(14) 楊 孝 華 議 員  （ 書 面 答 覆 ）  
 

政 府 可 否 告 知 本 會 ， 過 去 3 年 ， 涉 及 各 類 車 輛 的 交 通 意 外 比 率 為 何 ；

並 就 交 通 意 外 比 率 較 高 的 車 輛 類 別，當 局 有 何 措 施 減 低 其 交 通 意 外 數

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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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nselling work in respect of extra-marital affairs 
 
 
#(15) 劉 江 華 議 員  （ 書 面 答 覆 ）  
 

據 報 道，志 願 團 體 近 年 處 理 的 涉 及 婚 外 情 的 輔 導 個 案 數 字 有 顯 著 上 升

的 趨 勢 。 就 此 ， 政 府 可 否 告 知 本 會 ：  
 

(a) 當 局 或 志 願 團 體 有 否 統 計 涉 及 婚 外 情 的 個 案 數 字 ； 若 有 ， 哪 些

地 區 的 個 案 數 字 較 多 ；  
 
(b) 當 局 有 否 檢 討 現 有 的 支 援 服 務 是 否 足 夠 ； 會 否 考 慮 提 供 更 多 婚

姻 輔 導 及 其 他 支 援 服 務 ； 及  
 
(c) 因 婚 姻 破 裂 及 經 濟 困 難 而 需 要 申 領 綜 合 社 會 保 障 援 助 的 單 親 家

庭 的 個 案 數 字 及 援 助 金 額 有 否 上 升 趨 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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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 正 在 領 取 綜 援 的 單 親 家 庭 提 供 協 助  
 
 
#(16) Dr Hon David LI Kwok-po (Written Reply) 
 

It is reported that over the past 6 months, there was a 20% increase in the number of 
single parents receiving the Comprehensive Social Security Assistance. In this 
connection, will the Government inform this Council whether more child-care centres 
will be provided to relieve the burden of single parents so as to encourage them to 
seek employ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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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ygiene of lunch boxes provided by food suppliers to schools 
 
 
#(17) 張 文 光 議 員  （ 書 面 答 覆 ）  
 

鑑 於 現 時 不 少 全 日 制 中、小 學 的 學 校 當 局 均 有 替 學 生 向 食 物 供 應 商 集

體 訂 購 午 膳 飯 盒 ， 政 府 可 否 告 知 本 會 ：  
 

(a) 過 去 2 年 ， 當 局 接 獲 投 訴 該 等 供 應 商 未 領 有 食 品 製 造 牌 照 、 食

品 製 造 工 場 衛 生 環 境 惡 劣 和 食 物 不 潔 的 個 案 數 字 分 別 為 何 ； 當

中 有 關 供 應 商 被 檢 控 的 個 案 有 多 少 宗；及 每 宗 個 案 的 刑 罰 為 何； 
 
(b) 當 局 如 何 確 保 這 些 供 應 商 領 有 牌 照 經 營 及 其 供 應 給 學 校 的 飯 盒

是 符 合 衛 生 標 準 ； 及  
 
(c) 當 局 會 否 加 強 巡 查 這 些 供 應 商 的 食 品 製 造 工 場 ， 並 在 符 合 發 牌

條 件 的 情 況 下 經 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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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tting up of an insurance system for bank deposits 
 
 
#(18) 李 華 明 議 員  （ 書 面 答 覆 ）  
 

政 府 可 否 告 知 本 會 ， 金 融 管 理 局 有 否 計 劃 研 究 應 否 設 立 存 款 保 險 制

度 ； 若 有 ， 具 體 時 間 表 為 何 ； 若 否 ， 原 因 為 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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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ademic qualification of teachers 
of the Hong Kong Institute of Education 

 
 
#(19) 楊 耀 忠 議 員  （ 書 面 答 覆 ）  
 

政 府 在《 1998 年 施 政 報 告 》中 表 示 會 把 香 港 教 育 學 院 發 展 為 一 所 頒 發

學 位 的 師 資 培 訓 機 構 。 就 此 ， 政 府 可 否 告 知 本 會 該 學 院 ：  
 

(a) 現 時 有 講 師 多 少 人 ； 當 中 持 有 教 育 學 士 學 位 或 教 育 文 憑 證 書 的

講 師 有 多 少 人 及 其 佔 講 師 總 數 的 百 分 比 分 別 為 何 ；  
 
(b) 現 時 持 有 博 士 學 位 的 講 師 有 多 少 人 及 其 佔 講 師 總 數 的 百 分 比 為

何 ； 當 中 持 有 教 育 學 博 士 學 位 的 有 多 少 人 及 其 佔 講 師 總 數 的 百

分 比 為 何 ；  
 
(c) 現 時 正 在 攻 讀 博 士 學 位 的 講 師 有 多 少 人 ； 其 佔 非 博 士 學 位 講 師

的 百 分 比 為 何 ； 及  
 
(d) 升 格 為 大 學 須 符 合 的 條 件 及 時 間 表 為 何 ； 該 等 條 件 有 否 包 括 持

有 博 士 學 位 的 講 師 百 分 比 達 到 某 一 水 平 ； 若 有 ， 該 水 平 為 何 ；

以 及 該 學 院 將 採 取 何 種 措 施 ， 盡 快 達 到 升 格 要 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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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iminal records of crimes committed by children aged below 7 
 
 
#(20) 李 家 祥 議 員  （ 書 面 答 覆 ）  
 

根 據《 少 年 犯 條 例 》（ 第 226 章 ），7 歲 以 下 兒 童 不 會 被 檢 控 刑 事 罪 行 。

就 此 ， 政 府 可 否 告 知 本 會 ：  
 

(a) 有 多 少 宗 刑 事 案 件 因 涉 嫌 犯 案 者 未 滿 7 歲 而 未 予 起 訴 ； 及  
 
(c) 會 否 考 慮 重 新 評 估 上 述 豁 免 刑 事 責 任 的 年 齡 界 限 是 否 適 當 ？  

 
 
 
 


